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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保证”也不保险

有实力雄厚的公司提供担保，

是否债权就保险了呢？ 现实中未必

如此。

让我们看这样一则案例： B 公

司向 A 公司借款 500 万元 ， 借期

两年， 同时由实力雄厚的 C 公司

为该笔债务提供担保， 并出具了保

证函。

借款期间届满， B 公司请求 A

公司延长还款期间 6 个月， A 公司

同意。

6 个月后， B 公司陷入资不抵

债。 A 公司于是向法院提起诉讼，

同时将 C 公司作为共同?告， 要

求 C 公司承担保证责任。

然而法院最终认定， C 公司不

承担保证责任。

为什么签署了保证函的 C 不

承担保证责任呢？

原来 C 公司签署的保证函中

未约定保证期间。

《担保法》 第二十六条规定，

未约定保证期间的， 债权人有权自

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

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六个月

内， 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责任

的， 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

《担保法解释 》 第三十条规

定， 债权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履行

期限作了变动， 未经保证人书面同

意的， 保证期间为原合同约定的或

者法律规定的期间。

结合该案来看， A 公司在接受

C 公司的保证函时， 未与 C 公司

约定保证期间， 因此， C 公司的保

证期间为还款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

月。

虽然 A 公司与 B 公司就还款

期限做了变更， 但是因未经 C 公

司的书面同意， 对 C 公司不发生

效力。

A 公司在原还款期限届满后六

个月内， 未向 C 公司主张过权利，

C 公司的保证责任已经免除。

由于 B 公司已资不抵债 ， A

公司 500 万元能要回来的可能性微

乎其微了， 因为一时的疏忽， A 公

司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一般”还是“连带”

保证的方式分为一般保证和连

带责任保证两种。

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 由保

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 ， 为一般保

证。

一般保证人享有先诉抗辩权，

也就是说， 一般保证的保证人在主

合同纠纷未经审判或者仲裁， 并就

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

行债务前， 有权拒绝向债权人承担

保证责任。

当事人约定保证人和债务人对

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 为连带责任

保证。

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不履行

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情

形时， 债权人可以请求债务人履行

债务， 也可以请求保证人在其保证

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

那么， 如果对保证方式没有约

定或者约定不明确， 应该如何确定

其性质？

对此 《担保法》 规定， 当事人

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

确的， 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

责任。

然而 《民法典》 对此却作出了

相反的规定， 明年 《民法典》 施行

后， 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

明确的 ， 将按照一般保证进行认

定。

这就要求公司在接受保证时，

务必更?注意保证方式的明确， 否

则， 按照一般保证认定将会增?公

司债权的风险。

关于保证方式的影响 ， 在

(2019) 青 2802 民初 420 号案件中，

孙君向原告张莉莉借款 40 万元 ，

借条载明担保人为马永强。

法院认定由于未对保证方式作

出明确的约定， 应视为连带责任保

证， 判决马永强承担连带责任。

然而 《民法典》 施行后， 这样

的情况将会认定为一般保证。

保证期间

保证期间是确定保证人承担保

证责任的期间， 不发生中止、 中断

和延长。

关于保证期间， 实践中存在以

下四种情形：

情形 1： 没有约定保证期间。

根据相关规定， 当事人之间没

有约定保证期间的， 保证期间为主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的六个

月。

情形 2： 有约定且约定有效。

债权人与保证人约定了保证期

间， 不存在无效事由的， 保证期间

按照约定。 比如， 约定保证期间为

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情形 3： 约定早于或等于主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约定的保证期间早于或者等于

主债务履行期限的 ， 视为没有约

定， 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

之日起六个月。

情形 4： 约定不明。

原 《担保法解释》 规定保证合

同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主

债务本息还清时为止等类似内容

的， 视为约定不明， 保证期间为主

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

但 《民法典》 对此作出了重大

调整， 《民法典》 规定， 约定不明

确的， 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起六个月。

在实践中必须注意， 保证期间

是有权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期间，

对债权人来讲非常重要， 公司在签

订保证合同时， 应当对保证期间的

约定格外关注。

比如在 （ 2019） 冀 02 民终

8403 号案件中， 法院认为原?告

对保证期间约定不明， 认定保证人

的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

日起二年。

保证人合法“脱保”

法律明确规定， 在一定情形下

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

在一般保证的情形下， 债权人

未在保证期间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

者申请仲裁的， 保证人不再承担保

证责任。

在连带责任保证的情形下， 债

权人未在保证期间请求保证人承担

保证责任的， 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

责任。

因此， 在公司经营过程中， 一

旦主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 务必及

时主张保证权利。

如果是一般保证的， 应在保证

期间内向债务人起诉， 如果是连带

责任保证的， 则直接向保证人主张

权利即可。

债务的变更

保证人是对特定债务的履行提

供担保， 因此法律规定了当债务发

生变更时， 相关权利义务也会发生

变化。

在变更主债权债务合同的情形

下， 债权人和债务人未经保证人书

面同意， 协商变更主债权债务合同

内容， 减轻债务的， 保证人仍对变

更后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

?重债务的， 保证人对?重的

部分不承担保证责任。

债权人和债务人变更主债权债

务合同履行期限， 未经保证人书面

同意的， 保证期间不受影响。

债权人转让全部或者部分债

权， 未通知保证人的， 该转让对保

证人不发生效力。

保证人与债权人约定禁止债权

转让， 债权人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

转让债权的， 保证人对受让人不再

承担保证责任。

债权人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

允许债务人转移全部或者部分债

务， 保证人对未经其同意转移的债

务不再承担保证责任， 但是债权人

和保证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公司在经营过程中， 与债务人

协商变更相应债务内容的， 应当注

意征得保证人的书面同意， 否则，

将可能让保证人 “脱保”。

比如在 （2020） 川 3434 民初

769 号案件中， 保证人只为?告向

原告借款 50000 元作了保证， 原告

与?告间另一笔 30000 元的借款，

保证人并不知情， 也没有事后进行

追认， 因此保证人对原告与?告间

的这笔 30000 元借款不承担保证责

任。

保证的无效

为防止法定代表人随意代表公

司为他人提供担保给公司造成损

失 ， 损害中小股东利益 ， 《公司

法》 第 16 条对法定代表人的代表

权进行了限制。

根据该条规定， 担保行为不是

法定代表人所能单独决定的事项，

而必须以公司股东 （大） 会、 董事

会等公司机关的决议作为授权的基

础和来源。

法定代表人未经授权擅自为他人

提供担保的， 构成越权代表， 人民法

院应当根据 《合同法》 第 50 条关于

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的规定， 区分订

立合同时债权人是否善意分别认定合

同效力： 债权人善意的， 合同有效；

反之， 合同无效。

因此， 在接受公司作为保证人的

保证时， 应当对该公司的董事会决议

或者股东 （大） 会决议进行审查， 同

意决议的人数及签字人员符合公司章

程的规定。

比如在 （2014） 穗中法金民终字

第 1317 号案件中， 法院认为：

李华清出借大额款项， 理应严格

审查担保人提供担保的合法性， 应当

要求贤成矿业公司在提供担保的同时

提交相应的 《股东会决议》， 且贤成

矿业公司作为上市公司， 其年度报告

及相关经营性文件均为公开性文件，

李华清完全可查阅了解。

因此， 贤成矿业公司与李华清就

涉案借款签订的 《保证合同》 归于无

效， 李华清具有审核不严的过错。

最后， 让我们总结一下公司在订

立和履行保证合同过程中， 应当关注

哪些点？

简单来说， 在订立保证合同时应

当关注：

1.?保证的主债权的种类 、 数

额；

2.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

3.保证的方式、 范围和期间；

4.公司保证中， 对决议内容进行

审查， 并形成书面证明。

后续履行中应当关注：

1.及时在保证期间内主张权利；

2.变更主债权债务合同的， 及时

征得保证人的书面同意；

3.转让债权的 ， 及时通知保证

人。

在经济往来中，保证担保对促进商业主体融资、保证交易安全

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保证担保虽然在各类业务中被频繁使用， 但仍有很多商业主

体不清楚保证担保在适用过程中，仍然存在各类“脱保”的法律风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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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0年6月30日，我

支队民警查获实施醉酒驾

驶违法行为逾期仍未来接

受处理的违法人员共计52

人。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

规定，现拟将违法人员和车

辆公告在上海法治报 （中

缝）上刊登相关信息。 违法

行为人应在15日内接受处

理，并缴纳罚款。 逾期未缴

款的，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处罚款。 处暂扣或吊销

机动车驾驶证处罚的，无正

当理由逾期未接受处理的，

吊销机动车驾驶证。 现依法

予以公告：自本公告之日起

15日内，携带好本人有效身

份证件到金钟路251号接受

处理， 逾期仍未处理的，将

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上海市公安局

长宁分局交警支队

2020年9?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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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博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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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雪光

赵国峰

孙家齐

米庆

李郁

杨淳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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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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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思

韩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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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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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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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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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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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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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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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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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 FY8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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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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